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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事业单位和市民族宗教团体、

宗教院校财务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事业单位、市级民族宗教团体、宗教院校：

根据市委巡视整改和局系统财务审计整改工作要求，为做好

巡视和审计“后半篇文章”，针对各单位在巡视和审计中存在的

共性问题，比如内控制度不完备、集体决策不规范、制度制定和

执行不到位等问题，为进一步加强各事业单位、民族宗教团体、

宗教院校财务管理工作，现将需要加强和改进的重点工作事项通

知如下，请认真抓好整改落实。

一、健全完善内部控制规范

各单位应从自身单位性质和实际情况出发，健全完善组织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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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、预算管理、收支管理、采购管理、资产管理、建设项目管理、

合同管理、财政专项项目管理等方面的内控管理措施，确保覆盖

各项经济活动，有效防范有关风险，切实提高内部控制工作的合

规性、安全性和有效性。

二、加强集体决策和民主管理

各单位应建立并执行“三重一大”制度，进一步规范单位领

导在重大事项决策、重要人事任免、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

用事项的决策行为，不断提升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水平。

三、加强财务基础性工作

各单位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严格执行相应的会计法

规制度，保障会计工作依法有序地进行。

1.设置人员岗位要求。财务工作岗位，可以一人一岗、一人

多岗或一岗多人。但出纳人员不得兼管稽核、会计档案保管和收

入、费用、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。会计人员应当实行回避制

度。会计人员应当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，熟悉国家有

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，遵守职业道德。会计

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会计业务的培训。会计人员离岗

时需要办理移交手续。

2.会计核算和会计档案要求。各单位应当按照《会计法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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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建立相匹配的会计账册，进行规范的会

计核算，及时提供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会计信息。各单位

应当建立会计档案，并妥善保管。

3.凭证审核要求。取得或填制的原始凭证必须符合规定，确

保相关信息完整和准确。根据不同业务应明确所附的原始凭证数

量、类型和要求。各单位的会计机构、会计人员应当对原始凭证

进行审核和监督。

4.会计监督要求。会计人员应当根据审核无误的会计凭证登

记会计账簿。各单位应当定期对会计账簿记录的有关数字与库存

实物、货币资金、往来单位或者个人等进行相互核对，保证账证

相符、账账相符、账实相符。各单位的会计机构、会计人员对本

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会计监督。

5.制定内部支出标准要求。各单位应结合实际，设定大额支

出标准和内部支出审批流程；明确人员经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

接待费、差旅费等支出的构成、标准和范围，确保各项支出有据

可依。

四、压实工作责任

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财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对巡视、审计

发现的问题，要切实压实整改责任，及时落实整改措施，并立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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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远，加强多维度的学习培训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，进一步

提升内部财务管理能力水平和财务工作质效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

2026 年 6 月 18 日

抄送：民族一处（伊斯兰教工作处）、天主教工作处、基督教工作处、

佛教道教工作处

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办公室 2026 年 6月 18 日印发


